	文件


辽宁省建设厅

辽宁省消防局

辽宁省环境保护局
辽建发[2001]120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市建委(局)、环保局、公安消防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中有关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辽宁省建设厅、辽宁省消防局、辽宁省环境保护局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联合制定了《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加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中有关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备案按单位工程实施，工程规模二等以上(含二等)且能独立划分使  用功能的也可按区段实施。

第二章  规  划

第三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要求，全面完成建设用地范围内各项建设工程和环境建设后，向城市规划部门申请规划整体验收。

对于小区内的住宅工程，按单体工程实行该规划项目分  段验收。小区内的其他单位工程要以整体规划验收作为竣工  验收备案的依据。

对于单位工程规模二等以上(含二等)且能独立划分使  用功能的区段，可实行规划分段验收，并进行分段备案；工  程竣工后，实行规划整体验收，并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根据上述要求，在组织工程验收10个工作日前向城市规划部门申请规划验收。申请规划分段验收和整体验收的工程都要填写《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申请  表》，并提供该工程的规划设计批复、规划设计定位通知书、  工程放线和验线通知单、经审批的规划总平面图和环境规划  国、综合管网规划图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报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  申请表》及相关资料10个工作日内，城市规划部门组织规划验收并对整体验收合格的工程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对分段验收合格的工程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证》。未取得上述证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或分段验收，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对实行分段验收后，不按规定进行整体验收的工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及《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证》式样见附件1、2。

第三章  公安消防

第五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必须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不予于备案。

第六条  申请建筑工程消防验收须填写《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申请表》并提供自动消防设施技术检测报告、竣工图纸及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申请报告等。

第七条  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工程，需要做消防技术检测建设单位应当在自动消防设施安装调试完成后、申请消防验收前，完成自动消防设施技术检测。

第八条  公安消防机构正式受理建设单位的消防验收申请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国家工程建没消防技术标准进行验收，并在消防验收后7个工作日内签发《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对于不需要做消防设施技术检测的工程，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进行验收，  并在消防验收后3个工作日内签发《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第九条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的标题要明确消防验收合格或者不合格；验收合格的，应当明确该建筑工程“在消防方面具备使用条件”。

第十条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加盖公安消防机构印章，其它印章及复印无效。印章字样为 “＊＊市消防局、＊＊市公安消防局或＊＊＊公安(分)局消防科”，文书式样见附件3。

第四章  环  保

第十一条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批手续；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办理环保报批手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该工程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完成后、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向审批部门申请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合格的，核发《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末取得该证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

第十三条  对于按规定需要做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试运行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并编制《验收监测报告(表)》。

第十四条  对于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工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申  请报告》和《验收监测报告(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并对验收合格的工程核发《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合格证》，式样见附件4。

第十五条  对于审批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工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检查并对检查合格的工程核发《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

第五章  城建档案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经初验合格后，由档案管理部门核发《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初验合格证》，式样见附件5。末取得该证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

第六章  房  产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末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或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的工程，房产管理部门不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应根据上述各部门关于工程竣工验收的要求及时限规定，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之前，取得规划、公安消防、环保、城建档案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或准许使用文件。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报送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要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附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后面。

第二十条  本规定所指工程规模等级的界定依据为建设部部长令第16号《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附件。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辽宁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执行。
附件一1

辽    宁    省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

合  格  证

辽　宁　省　建　设　厅　印　制




附件一2

辽    宁    省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

合  格  证

辽 宁 省 建 设 厅 印 制





附件一3

＊　＊市公安局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消验第（00＊）号

附件一4

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

辽环验第（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建设地点
	
	建设性质(新、改、扩建)
	

	总投资(万元)
	
	环保投资(万元)
	
	投资比例
	

	环保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工程占地(平方米)
	
	使用面积(平方米)
	

	主要环保设施概况： 

	验收意见：

环境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辽宁省环保局印制

附件一5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初合格证验

编号：　　　　　　

	建设单位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施工单位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监理单位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层数
	

	建筑面积
	
	结构形式
	

	档 案 员

姓    名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初验意见：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的通知》(建建[2000]42号)要求，该工程竣工档案初验基本合格；建设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程竣工验收后进一步整理、规范竣工档案并及时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完整的工程竣工档案。

特发此证。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辽    宁    省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





                          编号：    规验    号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经实地勘查，该项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验收合格。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
�
法人代表�
�
�
项目名称�
�
�
建设位置�
�
�
建设规模�
�
�
附图及附件名称�
�



遵守事项：


一、本证是全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后，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认可性法律凭证。


二、未取得此证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

















辽    宁    省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证





　　　　　　　　　　　　编号：    规分验    号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经实地勘查，该部分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验收合格，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
�
法人代表�
�
�
项目名称�
�
�
建设位置�
�
�
建设规模�
�
�
附图及附件名称�
�



遵守事项：


一、本证是全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许可文件，对小区内的住宅工程或单位工程规模二等以上(含二等)且能独立划分使用功能的区段可实行分段验收。


二、取得此证的分段工程可进行验收和备案。


三、整体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持分段验收合格向城市规划部门中请整体规划验收。验收合格的发放《辽宁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





关于＊＊＊＊＊  (建筑名称)消防验收合格意见


＊＊＊＊＊ (单位名称)：


我局于+年+月x日对你单位新建的＊＊ (地址：＊＊＊＊＊＊，层数：＊层，建筑高度：＊＊m，建筑面积：＊＊＊m2,使用性质：**，为*类建筑)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防火防烟分区和建筑构造、安全疏散等进行消防验收，并根据消防技术检测站的检测报告对消防设施进行抽查(抽查*、*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与防排烟系统进行联动试验，*、*层应急照明、应急广播系统，*、*层进行末端放水联动试验，*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与排烟系统进行联动试验，*层对消防电梯进行迫降试验，均达到功能要求)，意见如下：


1．该工程在消防方面具备使用条件；


2．室内、外的消防设施应经常维护保养，保证日常完整好用；                                                        


3．建筑内如改变结构、使用性质或装修，应报我局重新审批；                                                        


4．其它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规范规定执行。


＊年＊月＊日


抄送：＊＊＊








